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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與保險的距離



為什麼會是我？



公共電視2019年3月底推出的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

距離》，掀起台劇新高潮，除了編製、演員和收視亮眼，

更獲大眾共鳴的是，以各種形式的精神疾病與犯罪樣貌

的情節，揭開長年來台灣社會各種悲劇事件背後的隱傷

與辯證：以悲劇之名的各種正義之聲，本身是否是另一

種無形的偏頗刀刃？

善與惡、受害與加害、正常與生病的二分法思考，正是

以「標籤」簡化「理解」而加劇社會對立的盲點，精神

疾病長年來被汙名化、甚至危險化的處遇，是最典型的

寫照。



 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縮

寫為CRPD），希望能夠「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

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

有尊嚴的尊重。」

 2007年我國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嘗試納入CRPD之部分精神

與內涵。

 2014年，立法院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

將CRPD內國法化。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主要訴求包括

 障礙議題普及化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重視身心障礙者的多元性

 重視身心障礙者的自主選擇

 主張身心障礙者應能參與政策與方案的決定過程

 強調障礙者實踐人權與自由的環境可及性層面，包括

物理、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健康與教育、資訊與

溝通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

 平等受到法律的保護與平等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權利

 國家應該禁止所有基於障礙的歧視，並且給予平等且有效的法律保障，以

對抗歧視

 為了消除歧視，國家應該應採取適當步驟，以確保合理調整的提供。

 為了加速與達到平等的措施，不應被視為歧視(這裡是指積極歧視措施)例

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2項「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

員工總人數在六十七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

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人。」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8條:意識喚醒

 提升社會大眾(包含家人)尊重障礙者的權利與尊嚴的意識

 對抗所有生活層面的刻板印象、偏見，與有害的作為

 提升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能力與貢獻的意識

 透過社會宣導、孩童基礎教育、媒體教育等方式增進對障礙者以及

障礙者的權利的認識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9條:可及性

 為了促使障礙者獨立生活與參與社會生活所有層面，各國應採取適

當措施，確保障礙者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使用各種物理環境、

交通、資訊與溝通(包含溝通科技與系統)、社會大眾所使用的各種

設施與服務(不論城市或鄉間)。

 建築物、道路、交通及其他室內室外設施，包括學校、住宅、醫療

設施、工作場所；資訊、溝通與其他服務，包括電子服務與緊急狀

況的服務。



107年保險法修正放寬身心障礙者之死亡保險

第107條之1

1.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原條文: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除喪葬費

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

2.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123萬)

之一半。

3.前二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修正前保險法第107條

原投保壽險時只要屬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者」，全受限僅能領喪葬費用，
其餘死亡給付的部分無效。

修正後保險法第107條之1

僅「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受限領喪葬給
付，其餘人均可有完整死亡給付



什麼是監護宣告？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民法第14條)，

例如當事人長期昏迷、植物人、失智或精神疾病等等，聲

請人可聲請法院對其為監護之宣告，而成為無行為能力人。

誰可以聲請？本人、配偶、4親等內之親屬(即父母、祖父

母、子女、孫子女、兄弟姊妹、堂表兄弟姊妹等)、最近1

年有共同居住事實之其他親屬(無親等限制)、檢察官、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

誰可以當監護人?配偶、4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

實之其他親屬、其他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

之人，由法院依職權選定一人或數人。法院除了選任監護

人擔任法定代理人外，也可再選適當的人與監護人一起開

具受監護宣告人的財產明細清冊。



什麼是輔助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監護宣告之程度者，得為輔助之宣

告。

民法第15條之1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

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

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

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

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

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

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

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

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第7條第1項第9款第3目

不得有下列情事：對特定承保對象，或僅因被保險人

為身心障礙者而有不公平待遇。但訂立保險契約時，

係以保險精算及統計資料作為危險估計之基礎者，不

在此限。



壽險公會訂有保險業承保身心障礙者處理原則

一、各保險公司對身心障礙者之核保，應遵循下列原則:

 對肢體障礙者宜比照一般之核保規則辦理，即對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
所從事職業內容之危險程度、個人或家庭之財務狀況等因素予以評估。

 對心智障礙者應參考險種之特性及公司核保之相關考量因素，從照顧其
合理權益之角度，評估心智、身體狀況、所從事職業內容之危險程度、
個人或家庭之財務狀況等因素予以進行危險評估，以核定適當之承保條
件。

二、各保險公司應要求業務員於招攬身心障礙之被保險人時，對公司承保
條件與核保規則加以說明，並提供有關之諮詢服務。

三、對於投保前已符合「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殘廢等級狀況之
被保險人，各保險公司得於其投保時要求出具除外責任同意書，以避免保
險事故發生後，申請理賠時可能產生之認定上爭議。

四、保險公司對身心障礙者之未承保案件，應以書面敘明未承保理由通知
契約要保人。

五、各保險公司應建立承保身心障礙者之經驗統計資料，以為日後修正承
保標準之依據。



壽險公會訂有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各會員提供身心障礙者之金融友善服務，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

友善服務措施，其範圍應包括環境、溝通、商品、服務、資訊等無障礙措施，

並不得有歧視性之行為。

 各會員應於營業處所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指派專人服務。

 各會員對身心障礙者臨櫃辦理業務，應充分告知需提供之資料，協助其填具相

關申請書據，相關申請書據並應秉持公正客觀與不歧視之立場進行審查。

 各會員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如提供保險電子

商務、線上服務或到府服務等，並引導身心障礙者採用合適之服務方式，如臨

櫃、書面、電子郵件、電話或簡訊等。




